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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2-036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050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讨论，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并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2-056
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城转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

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 2020 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国城转债”
（债券代码：127019）进行跟踪评级：联合资信维持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国城转债”的
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7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6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22年 5月 6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76 人，代表股份 572,273,82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9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43,986,9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15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3人，代表股份 28,286,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3 人， 代表股份 28,286,92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3人，代表股份 28,286,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9,291,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788％；反对 2,98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208％；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304,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4563％；反对 2,980,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370％；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9,293,5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792％；反对 2,97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200％；弃权 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306,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4640％；反对 2,976,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211％；弃权 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48％。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481,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68％；反对 1,788,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25％；弃权 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94,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631％；反对 1,788,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220％；弃权 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48％。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481,2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68％；反对 1,790,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29％；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94,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6628％；反对 1,790,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305％；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105,1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210％；反对 1,782,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14％； 弃权 386,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1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3332％；反对 1,782,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008％；弃权 38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66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0,101,0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203％；反对 2,170,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793％；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14,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3187％；反对 2,170,9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6746％；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7.01 审议通过了《为浙江爱康光电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5,842,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814％；反对 26,429,2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183％；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606％；反对 26,429,22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4327％；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7.02 审议通过了《为湖州爱康光电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5,842,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3814％；反对 26,429,22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183％；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606％；反对 26,429,22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4327％；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7.03 审议通过了《为赣发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7,997,5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528％；反对 4,274,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69％；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10,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824％；反对 4,274,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109％；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9,162,0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562％；反对 2,99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226％； 弃权 12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175,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8.9992％；反对 2,990,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720％； 弃权 121,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288％。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楚玲、黄佳曼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4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 8月 24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20,000 万元，其中
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0,000 万元。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
子公司（含新设立并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以上
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 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
担保种类包括保证、 抵押、 质押等； 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的适用期限为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审议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
供担保额度之前。

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7日、2021年 8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7）、《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及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1年 6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

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尔佳信息”）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特尔佳信息于 2021年 6月、2022年 1月分
别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分别提款了人民币 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特
尔佳信息提前履行了 500万元的还款义务。

近日，特尔佳信息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
元，该借款合同为上述《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 7月 11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A1401
4.法定代表人：蒋晖
5.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工业控制、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汽车电子产品、工业自动控制产品

及检测设备的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机
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子产品的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的
零售与批发；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7.股权结构图

8.与公司关系：特尔佳信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3 月 31 日财务状况（未经审
计） 2021年 12月 31日财务状况（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239,131.00 106,400,100.13

负债总额 57,317,364.01 65,513,368.5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2,921,766.99 40,886,731.55

项目名称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4,439,613.81 146,491,340.53

利润总额 380,662.09 10,085,135.17

净利润 435,035.44 7,621,893.69

注：上述数据为特尔佳信息合并报表数据。
10.特尔佳信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
066）。

（二）特尔佳信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形。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总计不超过 20,000万元，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

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总金额为 6,9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17%，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总余额为 13,00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7.51%；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
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0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余
额为 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84%。

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尔佳信息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
银行福田支行”）申请不超过 1,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特尔佳信息
在邮储银行福田支行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已为上述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 除此之外，
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对应担保额度及余额均为 0；公司及子公司无逾
期债务情形，对应的担保额度及余额均为 0；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情形，对应的担保金额为 0。

六、备查文件
（一）特尔佳信息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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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2-047）。 经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报告中部分内容列示有误，需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
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340,323,108.47 6,148,397,979.46 -4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28,412.68 214,253,619.88 -8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410,456.31 217,581,524.52 -7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923,238.87 342,669,653.72 7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21 -9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19 -8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5.63% -4.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486,477,541.40 8,300,029,294.16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3,274,921,572.86 3,654,001,051.92 -10.37%

更正后：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340,323,108.47 6,148,397,979.46 -4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28,412.68 214,253,619.88 -8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410,456.31 217,581,524.52 -7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923,238.87 342,669,653.72 7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21 -9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19 -8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5.63% -4.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486,477,541.40 8,233,177,121.66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3,274,921,572.86 3,234,847,472.77 1.24%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更正后的《2022年第一季
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避免类似情况的
发生。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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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22年 5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6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号华联东环广场 10楼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提供了远程视频参会系统。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吕涛先生。
受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吕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人，代表股份 153,514,6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057%。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其中：
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人，代表股份 153,503,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026%。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1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唐琪、杨雨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序
号

议案
名称

表决
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是否
获得
通过股数

（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股数
（股） 占比

议案 1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2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5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7
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38,751,828 99.9974% 1,000 0.0026%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8 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担保
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1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议案 11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3,513,656 99.9993% 1,000 0.0007% 0 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300 91.1504% 1,000 8.8496% 0 0%

备注：
1、“表决结果”行“占比”，指总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行“占比”，指中小股东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议案 7《关于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丁立国先生在关联方任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其持股 99%的北

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关联股东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114,761,828股，回避表决 114,761,828股。该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4、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议案 11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5、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琪、杨雨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云投 公告编号：2022－045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协议

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徐洪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国英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况
2022年 3月 2 日，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徐洪尧先生的通

知，获悉徐洪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国英女士与沈亚飞女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徐洪尧先生与
张国英女士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13,697,962 股股份，转让给沈亚飞女士，转让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7.44%。 其中，徐洪尧先生转让 10,943,7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张国英女士转
让 2,754,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二、本次股份转让进展
2022年 5月 5 日，公司收到徐洪尧先生发来的《关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告知函》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其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已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
完成过户登记，沈亚飞女士持有公司 13,697,9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44%。 过户完成后，徐洪尧
先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其一致行动人张国英女士继续持有公司 9,475,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
三、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徐洪尧先生的通知，徐洪尧先生计划在减持公

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82,657股，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2022年 2月 23日至 2022年 2月 28日，徐洪尧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1,398,700股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2月 28日和 2022
年 3月 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3）和《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1）。

2.2022 年 3 月 9 日，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张国英女士的通知，张国英女士计划在减持公告
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841,32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股份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3.完成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后，徐洪尧先生于 2021年 12月 27日向公司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
告知函》中涉及的股份减持计划事项终止。 其一致行动人张国英女士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向公司提交
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中涉及的股份减持事项将继续按照计划进行。

四.备查文件
1.徐洪尧先生出具的《关于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号
债券代码：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2 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举办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将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五）15:00-17:00参加 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举办 2021 年度业
绩说明会，投资者朋友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交流。届时，公
司董事长包中海先生、总经理林昌斌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文琪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金鼎先生、独立董事郭德贵先生，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参
加。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
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月 12日（星期四）17：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
且详实的回答。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2-073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5月 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中南城投”）有关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解除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中南城投
2,250,000 0.11% 0.06% 2021年 11月 9日

2022年 4月 29日 厦门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400,000 0.12% 0.06% 2021年 11月 11日

总计 4,650,000 0.23% 0.12% - - -

2、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中南城投 2,071,061,687 54.12% 1,601,184,172 77.31% 41.84% 0 0 0 0

陈昱含 14,413,997 0.38% 0 0 0 0 0 10,810,498 75.00%

合计 2,085,275,684 54.50% 1,601,184,172 76.78% 41.84% 0 0 10,810,498 2.23%

二、其他说明
中南城投质押的所持公司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股份质押均设立风险预警线和平仓线。 若因股价

下跌，达到履约保障警戒线或最低线时，中南城投将采取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避免触及平仓线而引发
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解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8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解决与控股股东关联企业的同业竞争问题，
同时增加公司现金流入，集中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控股子公司福建华冠光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光电”）75%股权（以下简称“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的最终摘牌方为非关联方则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内，未达到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
若最终摘牌方为关联方则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当时摘牌方尚未确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为了尽快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完成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未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中进行了提示：“若最终摘牌方

为关联企业，本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起在福建
省产权交易中心公示挂牌，因未有符合条件的意向交易方摘牌，为了更好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公司
计划重新筹划本次交易事项，并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申请自 2022 年 4 月 14 日起终止挂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2021-086号、2021-094号、2022-008号公告）。

因本次交易事项有构成关联交易的可能性，经公司审慎论证，依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将在
重新对华冠光电进行审计及评估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代 公告编号：〈万〉2022-04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销售及近期新增

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2022年 4月销售情况
2022年 4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160.9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308.4 亿元；2022 年 1~4 月公

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793.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1,373.4亿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
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
资者参考。

二、新增开发项目情况
2022年 3月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开发项目 1个，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益比
例

占地
面积

综合容
积率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科权益
建筑面积

需支付权
益地价
（亿元）

1 三亚 万科金色里程项目 崖州区 51% 6.4 2.5 15.9 8.1 2.96

三、新增物流地产项目情况
2022年 3月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 1 个物流地产项目，需支付权益价款 0.23 亿元，情况如

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益
比例

占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万 科 权 益
建筑面积

1 廊坊 廊坊冷链二期项目 经济技术
开发区 100% 1.9 1.6 1.6

以上项目中， 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
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2-026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通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321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2日、2021年 10月 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2021-096）。

2022年 4月 28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345.87万元，较 2020年同期下降 41.12%。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
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出具了专项说
明及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
后事项承诺函》及相关中介机构的专项说明。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2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

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取得了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84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

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
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号） 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出具了承诺
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函。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